关于《延津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牵头起草了《延津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现就起草有关事项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起草原因和依据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1〕8号）、《新乡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政办〔2023〕41号)等有关规定，根结合我县实际，牵头起草了《延津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
2、 起草过程
根据《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政办〔2023〕41号)等有关规定，县住房建设和城市管理局会同县直各有关部门，起草了《延津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期间多次和县直有关单位进行深入交流，认真吸收有关意见和建议，对政策措施进一步修改完善。修订完善后，我们征求了县财政局、税务局、发改委、司法局、审计局、市场监管局、文岩街道意见，各单位均反馈无修改意见。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延津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共20条，其中，征收的法律依据3条、征收的区域和业务、标准制定使用等2条、征收的范围和征收的核算以及减免政策2条、城市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制定和标准2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使用和管理1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委托的方式及委托手续费1条、网上缴费的程序1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费额的核定及费用的催缴程序1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票据的使用和退库的程序2条、代征单位征收的范围及标准1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接受监督检查2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不按时缴纳和阻挠执法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细则标准2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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